
本报讯（张召）近日，曲周县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犯罪嫌疑人张某作出批
准逮捕决定。在该案中，不仅违规骑行电动
自行车的肇事人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三名违
规占道停放机动车的车主也共同承担事故次
要责任。这为广大交通参与者敲响了交通安
全警钟。

经查，张某驾驶无号牌电动自行车下班途
中，因非机动车道被赵某等三人违规停放的小
型轿车占用，遂驶入机动车道内行驶，与横过
道路的行人韩某相撞致其受伤，韩某经医院抢
救无效死亡。经公安交管部门事故责任认定，
张某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赵某等三人共同
承担本次事故次要责任；韩某无责任。

肇事者主责 违停车主责任难逃
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电动车驶入机动车道后与行人相撞——

很多群众存在“只有机动车
肇事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认
知误区，实则无论是机动车还是
非机动车，只要违反交通法律法
规，发生致人重伤、死亡的重大事
故，都将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构成
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同
时，违规停车绝非“无伤大雅的小
事”，一旦因违停行为妨碍通行、

引发交通事故，违停车主将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
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广大交通参与者要时刻严
守交通法律法规，骑行电动自行
车务必完成登记上牌、规范佩戴
安全头盔，严守道路通行规则；
机动车驾驶人应依法规范停放
车辆，严禁占用非机动车道、应
急车道违规停放。切莫因一时
侥幸、图一时方便，酿成无法挽
回的生命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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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筑基 用实践答卷

私启燃气表“偷气”是盗窃

顾东焕 任俊颖

2025 年以来，枣强县人民检察院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度融合检察理论
研究、人才培养与法律监督办案工作，
依托“凌云梦之队”青年干警团队聚力
攻坚，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取得丰硕成
果，有效赋能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其
间，该院青年党员干警参与的1个课题
获最高检立项，21 篇论文获省级以上
奖项，10人次受市级以上表彰，6个案
例获评最高检或省检察院典型案事例。

搭建研究平台
夯实工作根基

枣强检察院着力构建系统化理论
研究工作体系，为实务研究筑牢基础。

该院组建由分管领导、青年党员干
部、业务骨干构成的理论研究专班，明
确各业务条线研究方向，搭建检察理论

研究资料库，订阅专业核心期刊，畅通
与上级院研究部门、期刊媒体的沟通渠
道，形成全员参与、分层推进的研究格
局。依托周例会常态化开展理论研讨，
聚焦新型案件办理、监督难点攻坚等核
心议题，引导干警从办案实践中提炼研
究课题。

强化外部协作借力赋能，加强与当
地高校、同级政法单位开展党建队建联
动协作，邀请先进兄弟院优秀干警专题
授课3次，组织干警参与跨部门理论研
讨活动2场。如针对新型、隐性职务犯
罪案件办理难题，联合纪委监委、法院
等单位，通过座谈研讨、案例复盘等形
式，梳理此类案件证据固定、法律适用
要点，形成研究成果。

坚持研以致用
精准服务实践

枣强检察院始终立足检察职能，推

动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社会
治理的实际效能。

在服务中心大局上，聚焦残疾人
权益保障行政公益诉讼办案与调研，
针对县域内部分企事业单位残疾人就
业保障金未及时缴纳、相关优惠政策
不了解等形成专项调研报告，呈送党
委、人大常委会、政府，获主要领导批
示肯定。推动相关部门靶向施策，完
成残保金征缴281.3万元，开展特色培
训课程 6 期，培训残疾人 127 人次，89
人取得职业技能证书；对接 52 家企业
挖掘适配岗位83个，帮助32名残疾人
实现稳定就业。

在融入社会治理上，深挖案件背
后的治理短板。在办理某中心小学
原校长涉嫌受贿案中，针对食堂违规
承包问题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在办理近年来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案件时，发现辖区未成年人再犯罪问

题仍较突出，多名未成年人被记录在
案超过 2 次以上，承办人以此为案例
撰写的调研文章获省法学会征文活
动一等奖。

健全保障机制
激发内生动力

为推动理论研究与办案实践双向
赋能，枣强检察院完善长效机制，激活
干警研究热情。

该院建立实践反哺理论转化机制，
明确经验材料、调研报告、典型案例的
转化路径与责任主体，推动2项研究成
果转化为具体办案举措。同时，完善激
励机制，将理论研究成果纳入干警日常
考评、职级晋升、评优评先体系，对6名
在理论研究中表现突出的干警予以表
彰奖励，有效提升干警发现、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复合型检察人才培养初见
成效。

本报讯（李迪）近年来，盗窃燃气的行为
屡屡出现，行为人通过私改燃气设施、绕越
计量装置、私启燃气表等方式盗用燃气，上
演“偷天换日”的戏码，严重侵犯国家财产权
益。近日，由望都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一起盗用燃气案，经当地法院审理，对被告
人作出有罪判决。

被告人李某某系一家电瓷厂的经营者。
经营期间，在燃气表欠费自动关阀后，李某某
未按规定及时缴纳燃气费用，而是擅自启用
另一块未经燃气公司许可的旧燃气表，继续
用于生产。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在例行检查中
发现该问题后，当场关闭涉事燃气表阀门，并
要求其立即停止使用、补缴相应费用。然而，
李某某未听从劝阻，在工作人员离开后，再次
擅自开启这块涉事燃气表，持续盗用燃气进
行生产。燃气公司在后续检查中发现异常
后，随即报警。经核查，李某某共盗用燃气
2809立方米，涉案金额1.3万元。

公安机关立案后，李某某主动向燃气公
司退缴全部赃款，并取得对方谅解。然而，
事后的补救虽然可以从宽，但犯罪行为已成
事实。检察机关经严格审查后，依法对李某
某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盗窃罪对李某某
作出有罪判决。

本报讯（胡雨苗）为牟取非法
利益，一男子租车后伪造证件质押
变现，侵害他人财产权益，扰乱汽
车租赁市场秩序。灵寿县人民检
察院以合同诈骗罪、伪造国家机关
证件罪对该男子提起公诉，日前，
当地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现判决已
生效。

罗某某为偿还债务、满足挥霍
需求，动起了“租车骗钱”的歪心
思。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他
先后多次以本人或他人名义与汽
车租赁方签订合同，支付少量押
金、租金取得车辆后，立即质押套
取现金，所得款项全部用于个人挥
霍。为顺利实施质押，他还找人伪
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等证
件，涉案车辆价值 30 余万元，非法
获利数额巨大。

接到报案后，公安机关迅速侦
查，扣押涉案车辆两辆，查明罗某某
作案5起、伪造证件4本。公安机关
将该案移送灵寿检察院审查起诉。
该院经审查认为，罗某某的行为已
构成合同诈骗罪与伪造国家机关证
件罪，遂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审理
后采纳指控，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
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6.5 万
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涉案车辆
依法发还权利人。

——枣强检察院深耕理论研究赋能人才培养与监督办案

涉案男子犯合同诈骗罪
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获刑

租车后伪造证件质押套现

汽车租赁经营者与个人
车主，在开展租赁业务时，
务必严格审核承租人身份信
息、履约能力，加强车辆跟
踪管理，防范“租车质押”诈
骗风险。社会公众切勿参
与非法质押、伪造证件等违
法活动。任何利用合同诈
骗、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行
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
处。发现此类线索请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案，共同维护市
场秩序。

检察官提醒检察官提醒

检察官：“省小钱”可能“担大罪”

很多人误以为燃气“看不见
摸不着”，私自改动燃气表、私接
管道，不过是“蹭点便宜”。这种
认识大错特错！燃气作为商品，
其所有权归属于燃气公司，未经
计量、未经缴费擅自使用，与偷盗
他人财物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省小钱”可能“担大罪”，切
莫因小失大。本案中，李某某盗
窃价值 1.3 万元的燃气，自以为

“省下”了一笔开支，最终换来的
却是刑事判决。为了一万多元的

“蝇头小利”，给自己留下刑事犯
罪记录，影响个人征信、子女就
业，这笔账怎么算都划不来。

案发后补救可以从宽，但犯
罪事实不能“清零”。刑事责任
的追究，既要看事后的补救态
度，更要看事前的行为性质。广
大企业和个人必须清醒认识到，
法律的红线不能碰，一旦触碰，

事后的任何补救都无法让违法事
实“归零”。

安全无小事，“偷气”可能引
发大事故。私自改动燃气设施，
不仅是违法行为，更埋下了巨大
的安全隐患。非专业人员私接乱
改燃气管道，极易引发燃气泄漏、
爆炸等安全事故，危及自身和周
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
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检察官说法检察官说法

检察官说法检察官说法

法条链接法条链接


